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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HAOJIN MINING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18）

自願性公告

收購甘肅鑫瑞礦業有限公司51%股權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2年11月23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收購鑫瑞礦業51%股
權。交易價款為人民幣2.55億元（可予以調整，但總價款將不超過人民幣10億
元）。本公司與兩名出讓方：海仕通及三勘院於2012年12月13日簽署股權轉讓
協議。

海仕通現持有本公司之子公司甘肅招金貴金屬冶煉有限公司10%的權益，三勘
院現持有本公司之子公司甘肅招金貴金屬冶煉有限公司30%的權益及本公司
之子公司甘肅省合作早子溝金礦有限責任公司30%的權益。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31(9)條所規定，此項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但可獲豁免有關申報、
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披露。此外，此項交易並不
構成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須予公佈之交易。

收購完成後，本公司將持有鑫瑞礦業51%股權，故此，鑫瑞礦業將成為本公司
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是次收購將有助於擴大本公司資源儲備，提高本公司的盈
利能力和競爭力。

本公司董事會提醒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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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2年12月13日，本公司與出讓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以人民
幣2.55億元收購鑫瑞礦業合共51%的股份權益。股權轉讓協議之對價可因出現新
增價值而調整。但有關股權轉讓之總對價不會超過人民幣10億元。完成股權轉讓
後，鑫瑞礦業將成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主要條款

日期：2012年12月13日

協議方

出讓方一： 海仕通，現持有本公司之子公司甘肅招金貴金屬冶煉有限公司10%的
權益，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投資興辦實業、
國內貿易、礦產實業投資等。

出讓方二： 三勘院，現持有本公司之子公司甘肅招金貴金屬冶煉有限公司30%的
權益及本公司之子公司早子溝金礦30%的權益，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
事業法人單位，其主要業務為地質勘查。

受讓方：本公司

交易標的

鑫瑞礦業51%股權。

交易對價

(1) 收購海仕通所持有40%股權價款為2億元人民幣；

(2) 收購三勘院所持有11%股權價款為5500萬元人民幣；及

交易價款由出讓方與本公司經考慮鑫瑞礦業於2012年9月30日由獨立估值師
出具有關鑫瑞礦業淨資產的估值（包括鑫瑞礦業的各項資產（流動、非流動、
固定及無形）及流動負債）。惟該估值只反映了已勘探地區的探礦權的評估價
值），按公平原則磋商後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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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於出讓方及受讓方同意的勘查期間發現的新增金礦資源儲量，則本公司須
調整對價並支付以協議各方委託評估機構評估資源量的價值（「新增價值」）為
基礎的補償款如下：

海仕通：40%　x　新增價值；

三勘院：11%　x　新增價值。

但有關股權轉讓之總對價不會超過人民幣10億元。

交易對價將分階段以現金支付，並由本公司之內部資金撥付，如於勘查期間
發現新增金礦資源儲量，本公司須於有關評估機構出具有關新增價值之日起
90個工作天內支付補償款。

生效及完成

按本公司與三勘院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的要求，與三勘院之交易須得到有關法律
及法規的批准（包括有關轉讓國有資產之處置程序履行完畢）。

當獲得所有必需的批准後，董事會預計在90天內或本公司與三勘院約定的日期完
成交易。

鑫瑞礦業的基本資料

鑫瑞礦業成立於2008年11月，是海仕通與三勘院合資組建的公司，海仕通和三勘
院分別持有55%及45%股權。主要從事礦產資源勘查、礦產品銷售、礦業資訊諮
詢服務。鑫瑞礦業擁有格婁昂探礦權，探礦權面積為19.13平方公里。該項目位於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早子溝金礦週邊，與早子溝金礦同屬於一條成礦帶，成礦前景
樂觀。

收購的理由及裨益

本次收購有利於增強本公司的競爭實力，佔有相關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有利
於與早子溝金礦統一規劃、統一開發、擴大採選規模；有利於實現本公司資源儲
量及時、科學、合理開採，降低綜合成本，提高本公司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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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獨立估值師的礦權評估報告，目前已勘探地區保有資源礦石量1,118.73萬
噸，金金屬量27,381.00千克，平均地質品位Au2.45克╱噸。

由於該探礦權地處本公司早子溝金礦週邊，該等區域成礦條件優越，目前控制多
個礦體，擁有較大的增儲空間，便於公司統一規劃，集約開採，有助於集團發揮
協同效應，擴大資源儲備，進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和競爭力，並提升本公司在甘肅
地區的影響力；符合本公司黃金產業發展的總體戰略規劃，對於公司的純黃金戰
略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董事會批准

經考慮以上各項因素，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收購的條款乃一般商業
條款，屬公平合理，收購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董事會已批准股權轉讓
協議。因概無董事於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故概無董
事須於會議上就批准股權轉讓協議放棄投票。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的規定，各出讓方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1(9)條所規定，此項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但可獲豁
免有關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此外，此項交易並不構成本公司之任
何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須予公佈之交易。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黃金勘探、開採、選礦及冶煉，以及副產品加工銷售。

本公司與三勘院之間的股權轉讓協議的生效取決於能否獲得有關法律及法規的批
准。

本公司董事會提醒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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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非文章另有所指，否則以下詞語具有下述涵義：

「新增價值」 指 本公告中「交易對價」項下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連人士」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權轉讓」 指 本公司根據股權轉讓協議合計收購鑫瑞礦業51%股權

「股權轉讓協議」 指 本公司分別與各出讓方就股權轉讓訂立的日期為2012
年12月13日的股權轉讓協議及補充協議

「已勘探地區」 指 由獨立評估機構出具《甘肅省夏河縣棗子溝金礦格婁
昂礦段292-330線金礦詳查探礦權評估報告書》所涉及
之區域

「格婁昂探礦權」 指 有關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T62120080202012710（棗子
溝金礦格婁昂礦段詳查）號的黃金探礦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海仕通」 指 深圳市海仕通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三勘院」 指 甘肅省地質礦產勘查開發局第三地質礦產勘查院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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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讓方」 指 海仕通及三勘院

「鑫瑞礦業」 指 甘肅鑫瑞礦業有限公司

「早子溝金礦」 指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甘肅省合作早子溝金礦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路東尚

中國，招遠，2012年12月13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路東尚先生、翁占斌先生及 
李秀臣先生，非執行董事：梁信軍先生、叢建茂先生、葉凱先生及孔繁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葉天竺先生、燕洪波先生、陳晉蓉女士及蔡思聰先生。

*　僅供識別


